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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富满电子 指 深圳市富满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富满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深圳市富满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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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19 年 4 月 1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19 年-2021

年度）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 

2、2019 年 4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了上述需要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3、2019 年 8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

告（修订稿）的议案》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4、2019 年 8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通过了上述需要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修订议

案。 

5、2020 年 2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第二次修订稿）的

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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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宜的议案》。 

6、2020 年 3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通过了上述需要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修订议

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9 年 11 月 2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2020 年 1 月 6 日，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富满电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68 号）。 

3、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发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规定以及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修改

的决议，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修改发行方案的会后事项申报文件。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14 名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获配的全额资金

汇入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

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I10443 号”验资报

告。 

2020 年 5 月 29 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承销费后的

上述认购资金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2020 年 6

月 1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I10444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发行

人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



 

7 

 

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15,765,765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本次发行的具体条款 

（一）股票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上市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5,765,765 股，

不超过 28,378,000 股。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22.20 元/股，相当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均价 27.73 元的 80.06%，相当于发行底价 22.19 元/股的 100.05%。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期首日为认购邀请书发送

日的次一交易日，即 2020 年 5 月 21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即不低于 22.19 元/股。 

（五）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49,999,983.00 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不含税）

人民币 4,716,981.13 元，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税）545,732.57 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4,737,269.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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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中，14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因由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

减持还需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非公开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其承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持有股

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或约定的，则服从相关规定或约定。 

（七）募集资金量和发行费用 

2020 年 5 月 29 日，中信证券向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扣除

相关承销保荐费用后的募集资金，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0]第 ZI10444 号”《验资报告》审验：

富满电子实际已向 1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5,765,765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2.20 元，募集资金总额

349,999,983.00 元，减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5,262,713.70 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 344,737,269.30 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 15,765,765 元，计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328,971,504.30 元（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 305,420.70 元）。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1、认购邀请文件发送对象 

富满电子本次非公开发行启动时，共向 143 家机构及个人送达了认购邀请文

件。其中，前 20 大股东（剔除关联方、未剔除重复机构）18 家、基金公司 21

家、证券公司 19 家、保险公司 8 家、其他类型投资者 77 家。本次发行认购邀请

书的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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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报会启动后（2020 年 5 月 20 日）至申购日（2020 年 5 月

25 日）9:00 期间内，因 1 家证券公司、16 家其他类型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

主承销商向上述投资者补充发送了认购邀请文件。 

截至2020年5月25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160个对象送达认购邀请文件，

具体包括发行人前 18 名股东（剔除关联方、未剔除重复）、基金公司 21 家、证

券公司 20 家、保险公司 8 家、其他投资者 93 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对最终认购邀请名单的投资

者认购资格及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范围符合《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也符合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发行对象的相关

要求。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不存在“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

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

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

要股东、主承销商以及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

承诺，或向发行对象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2020 年 5 月 25 日 9:00-12:00，簿记中心共收到 18 单申购报价单，参与申购

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保证金以

及晖鸿掘金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未缴纳保证金放弃申购外，其余投资者均按

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累计统计结果与下列条件（以下简称“发

行结果确定条件”）进行比较： 

（1）投资者累计认购总金额大于 35,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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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者累计认购总股数大于 28,378,000 股； 

（3）获配的投资者数量达到 35 家。 

有效申购的累计统计结果首先超过认购金额大于 35,000 万元，最终确定

22.20 元/股为本次发行价格。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不存在“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

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

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

要股东、主承销商以及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

承诺，或向发行对象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私募投资基金系指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

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需要

按规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

投资者中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

投资基金，已在申购报价前履行了备案程序。 

共有 16 家投资机构管理的 18 个配售对象报价，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别 

关

联 

锁定期

（月）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额

（万元） 

申购股数

（万股） 

有效申购

（万股） 

获配数量

（股） 

1 郑燕华 其他 无 6  24.00   5,000  208.33 208.33 2,252,252 

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6  22.19   1,000  45.07 45.07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无 6  22.20   1,000  45.05 45.05  

4 林素真 其他 无 6  22.19   1,000  45.07 45.07  

5 林素真 其他 无 6  22.35   1,000  44.74 44.74 450,450 

6 林素真 其他 无 6  22.50   1,000  44.44 44.44  

7 

南通招商江海产业发展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无 6  22.20   17,000  765.77 765.77 5,225,230 

8 洪银花 其他 无 6  29.00   1,000  34.48 34.48 45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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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别 

关

联 

锁定期

（月）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额

（万元） 

申购股数

（万股） 

有效申购

（万股） 

获配数量

（股） 

9 熊敏锐 其他 无 6  22.30   3,000  134.53 134.53 1,351,351 

10 熊敏锐 其他 无 6  23.73   3,000  126.42 126.42  

11 熊敏锐 其他 无 6  25.50   3,000  117.65 117.65  

12 
晖鸿掘金 10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无 6  22.19   1,000  45.07 45.07  

13 
晖鸿掘金 10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无 6  22.29   1,000  44.86 44.86 450,450 

14 
晖鸿掘金 10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无 6  22.39   1,000  44.66 44.66  

15 
晖鸿掘金 1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无 6  22.19   1,000  45.07 -  

16 
晖鸿掘金 1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无 6  22.29   1,000  44.86 -  

17 
晖鸿掘金 1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无 6  22.39   1,000  44.66 -  

18 成辉 其他 无 6  24.00   1,000  41.67 41.67 450,450 

1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

三组合 
保险公司 无 6  22.22   1,000  45.00 45.00 450,450 

20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

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无 6  22.30   1,000  44.84 44.84 450,450 

21 李新岗 其他 无 6  23.90   3,000  125.52 125.52 1,351,351 

22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公司 无 6  23.00   1,000  43.48 43.48 450,450 

23 焦贵金 其他 无 6  22.19   1,000  45.07 45.07  

2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6  22.58   2,400  106.29 106.29 1,081,081 

2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6  22.98   1,600  69.63 69.63  

2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6  23.63   1,500  63.48 63.48  

27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22.20   1,000  45.05 45.05  

28 肖玲 其他 无 6  23.00   2,000  86.96 86.96 900,900 

29 肖玲 其他 无 6  24.00   1,000  41.67 41.67  

30 张新滢 其他 无 6  23.00   1,000  43.48 43.48 450,450 

合计 - - - - 44,400 1,950.72 1,906.06 15,765,765 

注：本次申购和配售按金额进行；申购数量合计按每个申购主体申报的最大金额、股数对应

的申报数量计算。 

3、发行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2.20 元/股，发行股数

15,765,765 股，募集资金总额 349,999,983.00 元，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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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4 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郑燕华 2,252,252 49,999,994.40 6 

2 林素真 450,450 9,999,990.00 6 

3 
南通招商江海产业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225,230 116,000,106.00 6 

4 洪银花 450,450 9,999,990.00 6 

5 熊敏锐 1,351,351 29,999,992.20 6 

6 
晖鸿掘金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450,450 9,999,990.00 6 

7 成辉 450,450 9,999,990.00 6 

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 450,450 9,999,990.00 6 

9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50,450 9,999,990.00 6 

10 李新岗 1,351,351 29,999,992.20 6 

11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50,450 9,999,990.00 6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81,081 23,999,998.20 6 

13 肖玲 900,900 19,999,980.00 6 

14 张新滢 450,450 9,999,990.00 6 

合计 15,765,765 349,999,983.00 - 

（二）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相关制度要求，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按照《认购邀请书》中

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

者又划分为 A 类专业投资者、B 类专业投资者和 C 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

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最低风险等级、C1-保守型、C2-相对保守

型、C3-稳健型、C4-相对积极型和 C5-积极型。本次富满电子非公开发行股票风

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风险等级为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

均可参与认购。风险等级为 C2 的普通投资者应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相应

材料，且签署《产品或服务不适当警示及投资者确认书》后，经主承销商确认符

合要求后方可参与认购。 

本次富满电子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主承销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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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要求，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郑燕华 普通投资者 是 

2 林素真 普通投资者 是 

3 
南通招商江海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洪银花 普通投资者 是 

5 熊敏锐 普通投资者 是 

6 晖鸿掘金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7 成辉 普通投资者 是 

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9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0 李新岗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1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3 肖玲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4 张新滢 普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 14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

关制度要求并均在 160 名发送认购邀请书名单内。 

（三）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郑燕华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528119760219****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认购数量 2,252,252 股 

2、林素真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052419720817****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认购数量 450,4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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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通招商江海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南通招商江海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世纪大道 266 号江海智汇园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招商国协贰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0MA1Q1J552P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产业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交易证

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不得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融资性担保；不

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5,225,230 股 

4、洪银花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119660403****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认购数量 450,450 股 

5、熊敏锐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18419980809**** 

住所 四川省大包县**** 

认购数量 1,351,351 股 

6、晖鸿掘金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晖鸿掘金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的管理人是浙江晖鸿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晖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管理人 浙江晖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丹枫路 1075 号雪峰银座 1005 室 

成立日期 2016 年 5 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7XQQ03X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管理、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认购数量 450,450 股 

7、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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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0219820530****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 

认购数量 450,450 股 

8-9、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华泰优

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养老金产品。华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管理人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1102 室 

成立日期 2005 年 1 月 1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

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900,900 股（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华泰优选三号股

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认购 450,450 股） 

10、李新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030319610416****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认购数量 1,351,351 股 

11、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深南大道 2008 号中国凤凰大厦 1

栋 20C-1 房 

成立日期 2001 年 3 月 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2713912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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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劵经纪；证劵投资咨询；与

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不含债券自

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

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认购数量 450,450 股 

1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1,081,081 股 

13、肖玲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040419680127****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认购数量 900,900 股 

14、张新滢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07251987101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认购数量 450,450 股 

（四）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六）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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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七）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经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核查，本次参与申购的南通

招商江海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晖鸿掘金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

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已在申购报价前履行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陈子林、宋怡然 

项目协办人： 任成 

项目组成员： 宋禹熹、蔡伟楠、许元飞、莫凯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话： 0755-23835238 

传真： 0755-23835201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丽 

经办律师 浦洪、徐帅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电话： 010-52682888 

传真： 010-52682999 

（三）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 林燕娜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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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10-68286868 

传真： 010-68286868 

（四）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李蓉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电话： 010-68286868 

传真： 010-6828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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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股数

（股） 

1 
集晶（香港）有限公

司 
   63,263,737.00  44.59% 63,263,737.00 

2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6,962,175.00  4.91% - 

3 李新岗      2,760,000.00  1.95% - 

4 肖玲      2,223,300.00  1.57% - 

5 刘芝兰      2,000,000.00  1.41% -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 CES 半导体

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858,720.00  1.31% - 

7 吴玉胜      1,650,480.00  1.16% - 

8 
博汇源创业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1,407,650.00  0.99% - 

9 刁云景      1,237,500.00  0.87% - 

10 徐情芳      1,000,900.00  0.71% - 

合计 84,364,462 59.47% 63,263,737.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股数

（股） 

1 集晶（香港）有限公司 63,263,737.00 40.13% 63,263,737 

2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882,175.00 3.73% - 

3 
南通招商江海产业发展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225,230.00 3.31% 5,225,230 

4 李新岗 4,141,351.00 2.63% 1,351,351 

5 肖玲 2,490,900.00 1.58% 9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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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股数

（股） 

6 郑燕华 2,252,252.00 1.43% 2,252,252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CES 半导体行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6,820.00 1.03% - 

8 吴玉胜 1,540,500.00 0.98% - 

9 熊敏锐 1,351,351.00 0.86% 1,351,351 

10 洪银花 1,293,150.00 0.82% 450,450 

合计 89,057,466.00 56.49% 74,795,271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股）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64,274,406 45.30% 15,765,765 80,040,171 50.77% 

无限售条件股份 77,615,594 54.70% - 77,615,594 49.23% 

合计 141,890,000 100.00% 15,765,765 157,655,765 100.00% 

本次发行前，刘景裕先生通过集晶（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发行人

63,263,737 股股票，占发行人发行前总股本的 44.59%，为发行人的主要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刘景裕先生通过控制集晶（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40.13%，其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没有改变。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公司财务结构

更趋合理，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和财务

费用，又能提高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债务融资的能力，支持公司经营业务发展。 

（三）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及净资产总额将增加，但由于新建项目产生效

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因此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在

短期内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随着募投项目的完工及其他业务的拓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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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盈利水平和盈利能力将不断提升。 

（四）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募集资金项目是公司完善产业布局、进一步夯实

核心竞争力及拓展行业市场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应用等级领域，

提高公司产品的核心技术竞争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五）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稀释。

公司的控制权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相关

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管人员

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关联

关系等情况发生变化，不会产生同业竞争及新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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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并向中国证

监会报送了启动发行无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

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次发

行预案、发行方案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

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次发行预案、发行方案的

规定，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

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

承销商以及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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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

准，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启动发行无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本次非公开发行

方案符合《管理暂行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发行结果及认购对象符合《管理暂行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次发

行预案、发行方案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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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深圳市富满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陈子林  宋怡然 

项目协办人：     

  任  成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

人： 

    

  张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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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王    丽 

 

经办律师：                

浦    洪 

 

经办律师：                

徐    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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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内

容与本所出具的有关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

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陈  琼                  林燕娜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杨志国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6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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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

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

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  蓉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杨志国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6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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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1、深圳市富满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农园路时代科技大厦西区 18 楼 

电话：0755-83492866 

传真：0755-83492866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话：0755-23835238 

传真：0755-2383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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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富满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深圳市富满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目录
	释义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四）股份登记情况
	二、本次发行的具体条款
	（一）股票类型
	（二）股票面值
	（三）发行数量
	（四）发行价格
	（五）募集资金金额
	（六）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七）募集资金量和发行费用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二）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三）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四）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系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六）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七）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三）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四）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五）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第六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二、查阅地点


